
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 
討論文件  
 
 

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 
退休保障事宜小組委員會  

 
扶貧委員會就退休保障的討論  

 
 
目的  
 
 本文件向小組委員會委員簡報扶貧委員會就退休保

障的討論。  
 
 
扶貧委員會的會議  
 
2. 扶貧委員會分別於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及九月二十三

日舉行會議 1，繼續討論有關退休保障的議題。  
 
七月二十二日的會議  
 
3. 扶貧委員會在七月二十二日的會議上進一步就退休

保障諮詢文件的框架及主要內容作出討論，並達成以下幾點

共識：  
 

(一 ) 扶貧委員會委員同意諮詢文件會以政府統計處

稍後 2發表的未來五十年最新人口及勞動人口推

算數據，更新周永新教授團隊研究報告內不同團

體提出的五個方案、團隊倡議的「老年金」方案，

以及另外一個年金計劃的財務評估，讓社會可以

掌握具體數據去進行深入討論；  
 
(二 ) 扶貧委員會委員認為是次公眾諮詢須處理的核

心問題是香港社會應以「全民」方案抑或「非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扶貧委員會亦在本年九月七日舉行會議，惟該次會議的主要目的是檢視更新後

二零一四年的「貧窮線」和二零一四年貧窮情況的初步分析及數據。  
 
2 政府統計處已於本年九月二十五日發表有關數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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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」方案為有需要長者提供更好的晚年保障，故

此諮詢文件應同時提出「全民」和「非全民」兩

大政策方案的建議供公眾考慮；  
 

(三 ) 為讓公眾易於理解「全民」和「非全民」兩類方

案的不同特性，扶貧委員會委員支持諮詢文件應

提供一個簡單易明的分析框架，涵蓋各一個具代

表性的「全民」和「非全民」方案，讓市民容易

比較兩個方案在推算期內的整體和額外財政承

擔，以及不同長者組群獲得的額外資助。扶貧委

員會同意諮詢文件的主體內容會以周永新教授

團隊建議的「老年金」方案作為分析「全民」方

案的藍本，而「非全民」方案的藍本則會經參考

團隊報告內的兩個「非全民」方案後提出一個具

體實例以作比較；  
 

(四 ) 扶貧委員會委員同意諮詢文件須處理「錢從何來」

的問題。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，社會要討論大家

願意在退休保障上再投放多少資源，而不致影響

其他政策範疇 (例如同樣因人口老化而須加強的

長者醫療和福利服務，及有助提升香港競爭力的

教育和基建等 )的持續發展。扶貧委員會委員認

為如何增加財政收入是討論退休保障不能迴避

的議題；以及  
 

(五 ) 扶貧委員會委員理解諮詢文件須闡明政府對退

休保障未來發展的立場。鑑於「全民」方案本身

的可持續性及其對公共財政的影響，以及分配公

共資源應以扶助弱勢社群為主導的原則，政府對

「全民」方案有所保留。然而，政府認同現行多

根支柱制度有強化的空間，社會應集中討論如何

鞏固現行制度，完善和加強各根支柱，讓有需要

長者的晚年生活能得到更適切的援助。就此，諮

詢文件會檢視各根支柱的情況，並根據扶貧委員

會過去的討論，提出每根支柱可考慮改善的構

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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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月二十三日的會議  

 
4.  在九月二十三日的扶貧委員會會議上，委員會委員同

意將公眾諮詢期訂為六個月，由本年十二月開始至明年六月

結束，讓社會有足夠時間就相關議題作深入討論和建立共識。

在公眾諮詢正式啟動前，扶貧委員會在接下來數個月將須處

理大量準備工作，除了草擬和敲定諮詢文件的具體內容外，

亦會以更新的人口及勞動人口推算數據，按周永新教授團隊

報告中的推算方式，更新相關方案的推算。  
 
5.  為配合公眾諮詢的工作，扶貧委員會同意須推進社會

各界就各退休保障議題進行深入、知情、客觀及理性的討論，

共同探討及找出切合本港需要的方向。就此，扶貧委員會同

意從兩個範疇進行相關工作，即 (i)加深社會認識；以及 (ii)
推動公眾參與知情討論與及促進社會各界就退休保障方案

建立共識。  
 
6.  加深社會各界對退休保障事宜的認識 (例如香港的退

休保障制度沿用世界銀行倡議的多根支柱發展模式的基本

概念、不同方案對資源運用和公共財政影響，以及制度的可

持續性等 )，有助推動公眾就香港退休保障制度的發展方向進

行知情及客觀討論，以探討及建立共識。扶貧委員會同意可

透過宣傳短片 /聲帶、海報和小冊子，以及專題網頁等進行相

關工作。  
 
7. 在配合加深社會認識的工作下，有以下不同渠道推動

公眾參與，包括：  
 

(一 ) 收集立法會和區議會的意見；  
  

 (二 ) 舉行以市民為對象的公眾諮詢會；  
 
 (三 ) 舉辦焦點小組會議，蒐集持份者 (例如工會、僱

主團體、非政府福利機構、關注團體及青年組織

等 )和智庫的意見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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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四 ) 與政府諮詢組織及持份者舉行諮詢會，包括安老

事務委員會、勞工顧問委員會，青年事務委員會，

以及各商會、專業團體、非政府機構和社區領

袖。  
 
 
總結  
 
8.  請小組委員會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 
 
 
 
 
勞工及福利局  
二零一五年十月  




